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興達港碼頭水岸環境及親水設施營造(第一期)」 

施工前說明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7年 03月 13日上午 9時 30分 

二、 會議地點：興達漁港第一拍賣場旁 

三、 會議主持人/記錄：黃冠智 

四、 與會人員：興達港區漁會、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光裕

營造有限公司、本局漁業工程科 

五、 會議內容： 

興達港區漁會 

1. 本案工程環繞第一拍賣場，應避免建物外觀不佳及市場活動而影

響本建設爾後整體視覺感受，建議於建物靠路側設置遮陽設施，

除可解決拍賣場陽光西曬嚴重問題，另可美化建物外觀。 

2. 本案工程綠地美化工程有設置夜間照明設備，然拍賣場側未設

置，夜間時拍賣場恐成治安死角，另該處公廁亦設魚拍賣場內，

為確保遊客夜間到訪之安全，建議於拍賣場側設置照明設施。 

3. 本處自來水供給水壓偏低，常有水源不足問題，建議能於本工程

內設置抽海水設備，以供碼頭及拍賣場環境清潔使用。 

光裕營造有限公司 

本案工程除假設工程外，優先作業係打設 PC 預力版樁，經現勘後，

打樁機進場時會遭現有花台及水塔阻礙，花台需打除，水塔需位移，

否則打樁機無法進場施作。 

誠蓄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漁會需求建議將協助提報工程變更(追加)預算書圖，另打樁機確

實會受現有花台及水塔阻礙，建議花台先打除後再行復建，另水塔建

議一次性位移無需再遷回。 

 



海洋局 

1. 有關漁會需求建議會帶回局內研議辦理方式，另請顧問公司就漁

會需求建議提報工程變更(追加)預算書圖，以利本局憑辦工程變

更與否之依據。 

2. 有關打樁機進場問題，請顧問公司一併納入上述工程變更(追加)

預算書圖內。 

 

臨時提案：無 

 

六、 結論 

    請顧問公司依據漁會需求建議及施工廠商所提事宜儘速提報本

工程第 1次變更預算書圖供本局憑辦工程變更與否之依據。 

 

七、散會：上午 11時 


